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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8日（一）14時 30分 

地 點：【委員】實體會議地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2會議室 

【提案單位】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mxm-rtzh-ohx 

主 席：楊校長慶煜                                     紀 錄：薛聖弘 

出 席：各委員（詳如簽到單） 

列 席：各提案單位（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參、 前(109-4)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肆、 財務處工作報告(略)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調整 111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暨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作業要點辧理。 
二、為使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更臻合理，擬調整 111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收費方

式。 
三、 本案業提送 110 年 10 月 6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討論，相關決議摘要如

下： 
(一)111 學年度日間部博、碩士班、進修部碩專班、學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

考量教育部 110 學年度設限漲幅不可高於 2.5%，爰採方案一調整 2.5%。 
(二) 收費方式部分，有關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方式如調整為與日間部碩士班相同，

學分費以最低畢業學分數分學期平均收費，學生多修習之學分不須額外繳交

學分費方式，請院長協助與所屬系所研議思考，並將相關意見回報教務處，若

多數學院同意調整，則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若多數學院不同意調整，

則維持原收費方式。 
四、 本處依上述決議(二)於 10 月 7 日以電子郵件請各學院協助調查碩士在職專班收費

方式是否同意調整，於 10 月 13 日前回覆。各學院回覆意見，彙整資料(詳附件

八-1 P.75-76)。 
五、檢附調整 111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簡報(詳附件八-2 P.77-90)。 

  

https://meet.google.com/mxm-rtzh-o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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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說明 

1.修法前財務

收支情形(含

原三校區收

支) 

2.修法後財務

收支情形 

3.差異分析 

4.預期效益評

估 

 

 

 

 

 

 

 

 

 

 

 

 

(一)日間部博、碩士班調漲學雜費 

 

(二)進修部碩專班調漲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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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修部學士班調漲學雜費 

 

 

 

 

 

 

建議方案 

 

 

 

 

  

辦 法：討論通過後，續提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 

決 議： 

一、為校務永續發展需要，支持有關日間部博、碩士班、進修部碩專班、進修部學士

班調整學雜費 2.5%，本案支用計畫相關說明請周全準備，以利後續申請作業。 

二、有關調整碩專班收費方式，仍有部分學院不同意，學術單位尚未達成一致共識，

請教務處再與各院溝通協商；另委員建議事項，包括：人數較少的系所可整合開

班、招生不佳的碩專班研議退場機制、碩專班學生至外系修課學分費分攤等相關

配套措施，併請酌參研議。 

三、請財務處協助評估，倘推動日間大學部學雜費調整，未來三年經費支用計畫以符

合財務指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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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 (18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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